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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民  事  裁  定  书 

 

（2017）鲁 0784破 3 号 

申请人：韩德亮，男，1972 年 11 月 22 日出生，汉族，

居民，住安丘市兴安街道小石泉村 1 号。身份证号码：

370722197211220313。 

被申请人：潍坊市志军机械有限责任公司，住所地：安

丘市兴安街道石泉村。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宏亮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 

2017 年 10 月 17日，申请人韩德亮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

为由向本院申请对被申请人潍坊市志军机械有限责任公司

进行破产清算。本院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通知了被申请人

潍坊市志军机械有限责任公司。被申请人潍坊市志军机械有

限责任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。 

本院查明：被申请人潍坊市志军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因经

营不善、资金链断裂已停业，至今一直未恢复经营，明显缺

乏清偿债务的能力。 

本院认为：被申请人潍坊市志军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住所

地为安丘市，且在安丘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，本院依

法具有管辖权，申请人韩德亮对被申请人享有到期债权，被

申请人潍坊市志军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明



显缺乏清偿能力，符合破产条件，故申请人韩德亮的破产清

算申请应予准许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

条第一款、第七条第二款、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受理申请人韩德亮的破产清算申请。 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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